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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有才为其子等在煤炭港被日军集体屠杀呈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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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(1945年10月9日)

　　呈为子因公惨遭非命，请求备案，而便救济事：窃民汤有才，年六十八

岁，所生一子名良江，在二十六年时，年二十五岁，并由二十二岁投入双龙巷

邮政局管理邮包，迨至二十六年事变时，奉李局长命令，嘱民子良江在局看

守。至冬月十二月，敌军到局用卡车将民子良江赶上卡车，运送到煤炭港，在

江边江民[子]用机枪扫射，军民人等不计其数，其情人所共知，令人难忍。迨

今敌人签降，顷阅钧府晓谕，布告人民所受痛苦，民伏思孤子汤良江，在事变

敌军入城翌日，在双龙巷看管邮局被抓，惨遭非命，为此具文仰乞钧府电鉴，

恩予赏准，将民子汤良江惨死备案，而便交涉，是为德便。上呈

　　南京市政府市长马

　　具呈人汤有才

　　年六十八岁，住中央党部

　　裴家桥十一号之一

(来源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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